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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8月， 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发布 《化妆品生产经营监

督管理办法》， 对化妆品生产许

可、 生产管理、 经营管理、 监督

管理、 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明确

规定， 这是我国首部专门针对化

妆品生产经营管理的部门规章，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该

《办法》 将儿童化妆品、 眼部用

化妆品作为重点产品， 在生产条

件方面做出特殊规定， 要求具备

儿童护肤类、 眼部护肤类化妆品

生产条件的， 应当在生产许可项

目中特别标注。 （11 月 20 日

《南国早报》）

时下， 随着人们健康理念

的逐步增强， 安全性能高的化

妆品颇受爱美人士的欢迎。 但

从相关调查的情况来看， 所谓

“食品级” 化妆品的支撑依据，

源自添加了食品级天然原料，

并主张不含防腐剂、 香精色素

等具有一定风险的物质。 这类

产品在宣传中多突出天然、 有

机、 可食用、 安全无毒等关键

词， 宣称适用于孕妇、 敏感肌

甚至儿童。

根据儿童皮肤特殊的生理特

点， 《规定》 明确了儿童化妆品

定义， 即“适用于年龄在 12 岁

以下 （含 12 岁） 儿童， 具有清

洁、 保湿、 爽身、 防晒等功效的

化妆品”。 对于孩子使用的产品，

家长最为关注的自然要数安全

性。 因此， 部分商家抓住了家长

的这种心理， 如果在生产时使用

了某些可用于生产“食品” 的原

料， 一些商家便借机称这样的化

妆品为“食品级” 化妆品， 暗示

家长， 这样的化妆品给儿童使用

更安全， “即使吃了都没风险”。

对此， 《规定》 首次提出， 儿童

化妆品不得宣称“食品级” “可食

用”。 同时， 对其标签提出特殊要

求： 儿童化妆品应在销售包装展示

面标注国家药监局规定的儿童化妆

品标志， 而非儿童化妆品不得标

注该标志。 此外， 针对使用过程

中可能出现的误食、 误用风险，

要求化妆品企业应当采取措施避免

儿童化妆品性状、 外观形态等与食

品、 药品等产品相混淆， 强制标注

“应当在成人监护下使用” 等警示

用语。

新规实施在即， 亟须向“食品

级” 化妆品说拜拜。 常识告诉人

们， 食品就是食品， 化妆品就是化

妆品， 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把化妆

品描述成食品， 这是鱼目混珠， 是

误导和诱骗消费者。 将普通化妆品

贴上“可食用” 标签， 目的大都是

为了抬高价格、 增加销量。 消费者

在选购化妆品时， 要多多留神， 不

要被商家的营销噱头所迷惑； 相关

部门应强化 《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

管理办法》 的宣传， 依照该 《办

法》 的精神和要求， 强化对化妆品

市场的监管， 依法打击虚假宣传，

保护消费者知情权， 促进化妆品市

场健康有序发展。

近日， 比亚迪员工猝死在出

租屋内一事引发广泛关注。 11

月 18日， 比亚迪方面回应记者，

“目前， 我们正在与员工家属积

极沟通， 希望能够妥善处理好相

关善后事宜。” 比亚迪这名猝死

员工的工作打卡记录显示， 在

10 月份， 他有 26 天工作时长都

在 12小时左右， 整个 10 月他的

工作时长长达 280 小时左右。

（11 月 18 日 《澎湃新闻》）

从法律角度说， 猝死的比亚

迪员工生前每天工作时长在 12

小时， 整个 10 月工作时长达到

280 小时， 企业存在违法安排员

工加班行为。 《劳动法》 明确规

定， 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

间不超过八小时、 平均每周工作

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

度。 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

要， 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

以延长工作时间， 一般每日不得

超过一小时； 因特殊原因需要延

长工作时间的， 在保障劳动者身

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

日不得超过三小时， 但是每月不

得超过三十六小时。

事实上， 长期以来， 很多企

业对安排员工超长时间加班乐此

不彼， 热衷鼓吹畸形加班文化，

近日互联网企业浪潮还在办公室

里挂了大量“加班真好” 这类花式

加班标语。 究其根本原因， 还是企

业安排员工超长时间加班的违法成

本较低， 对企业起不到震慑和遏制

作用。 虽然超长时间加班属于违法

行为， 但按照现行法律法规， 企业

并不需要为违法加班行为付出沉重

代价， 处罚也只是“罚酒三杯”，

与员工超长时间加班赚取的经济效

益相比， 不过是九牛一毛， 有些企

业可能根本不在乎。 《劳动保障监

察条例》 第二十五条规定： “用人

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者

规章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 由劳

动保障行政部门给予警告， 责令限

期改正， 并可以按照受侵害的劳动

者每人 1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的标

准计算， 处以罚款。”

保障“打工人” 身体健康， 保

护“打工人” 休息权， 必须遏制违

法加班， 终结超长时间加班现象，

对畸形加班文化说“不”， 这早已

是广大“打工人” 的基本共识。 实

践中不能指望企业良心发现， 自觉

拒绝违法加班， 关键还是要靠法律

发威， 以强有力的执法遏制违法加

班。 这需要完善法律法规， 提高企

业违法加班的处罚标准， 有必要让

企业为违法加班行为“倾家荡产”。

同时， 劳动监察部门要加大对违法

加班行为的查处力度， 可以选择抽

查企业员工打卡记录方式进行执

法。

网购退换货、 手机换套餐、

银行问业务、 宽带出问题、 机票

退改签， 几乎你能想到的所有客

服场景中， 背后都有智能客服的

身影。 这些机器人 24 小时在线

秒回， 语气永远温暖， 从不会闹

脾气， 然而头顶智能“光环”，

却被吐槽“听不懂人话”， 这究

竟是怎么回事?用户体验差， 企

业却坚持要用， 这又是为何？

(11 月 17 日新华社)

智能客服能够节省企业人工

成本， 提高工作效率， 这让智能

客服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

但目前智能客服还不够智能， 难

以很好满足客户的需求， 很多客

户反馈问题时， 智能客服根本就

难以解决。

一些企业过度依赖智能客

服， 不仅没能让客服热线这一客

户与企业之间的重要沟通渠道变

得更畅通， 从而更好服务客户，

反倒可能增加沟通成本， 影响客

户的消费体验， 从而阻塞这一沟

通渠道。

之所以智能客服被过度重

视， 而人工客服却越来越少， 一

方面在于一些企业高估了智能客

服的作用， 将智能客服当成了

“万金油” “万能钥匙”； 另一方

面在于一些追逐利益最大化的企

业想节省人工成本。 此外， 一些

企业还可能对客户抱持一种轻慢

的态度， 故意用并不智能的智能

客服来敷衍客户， 为了自己的眼

前利益， 并不想为客户解决实质

性的问题。

智能客服不能成了“智障客

服”， 成了企业“聋子的耳朵”，

罔顾客户诉求的挡箭牌， 消费维

权的“绊脚石”， 以及阻隔消费者

与企业沟通的“冷冰冰” 的机器。

企业如果重视消费者体验， 重视消

费者权益， 就不能让并不智能的智

能客服独自挑起帮助客户解决问题

的“大梁”。

对此， 企业应不断提升智能客

服解决问题的能力， 不能完全撤掉

人工客服。 虽然智能客服还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 未来将可能起到更为

重要的作用， 但在目前， 人工客服

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企业仍要重

视人工客服。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企业需要通过智能客服与人工客

服相配合， 共同为客户提供良好

的售后服务， 从而提升服务质量，

提升消费体验。 比如人工客服和

“人工客服一键转接” 要能到位等

等。

最为重要的是， 企业要践行

消费者利益至上的价值观， 要能

重视消费者需求， 要做好售后服

务。 早前中消协就通报过重点服

务领域部分企业服务热线体验式

调查结果， 在消费者感知评价中，

服务热线人工服务转接等待时间

长是所有被体验环节中评价最低

的方面。 架设和畅通与消费者的

沟通渠道， 不让服务热线变“冷

线”， 这是在重视消费者体验， 提

升服务质量， 更能借助于与消费

者的良性互动， 来了解消费者真

实需求， 从而才能更好地破解服

务痛点， 更好服务消费者， 提升

企业竞争力与生命力， 达到企业与

消费者的双赢。

消协等相关部门也要加大监督

力度， 对企业刻意隐藏客服通道、

投诉热线， 取消人工客服等问题，

要能及时予以纠正与披露， 畅通消

费维权渠道， 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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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客服不应是“智障客服”

遏制违法加班需要法律发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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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

近日， ofo 商城推出拉好友帮退

押金功能 。 据介绍 ， 这一活动包含

“邀请好友帮你退押金” “好友下单

奖励” “10 元特惠充值” 等奖励任

务。 ofo 商城中对 “邀请好友” 任务

的解释为 “好友越多， 退押越快， 不

封顶”。 （11 月 20 日界面新闻）

百家讲：

这个所谓的 “拉好友帮退费” 的

具体内容是这样的： “邀请好友可以

帮你退押金”， 它是指你邀请好友注

册 ofo， 可以让你等待退费的排位靠

前； “好友下单奖励”， 这个是指你

邀请的好友如果下单了， 你就可以退

一部分押金； “10 元特惠充值” 则

是指 “充值 10 元之后立即退押金

2.5 元”。 这意味着， 你若想退回 99

元押金 ， 就需要拉来 40 个好友注

册、 使用并充值 10 元。

按时退押金本来该是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 ， 不需要附带什么额外的条

件 。 ofo 用 “拉好友帮退费 ” 的手

段， 蛊惑用户拉好友， 这是什么骚操

作？ 说白了， 它就是对用户权益的再

次侵犯。

从陷入退费危机发生的那一天

起， ofo 就在消极应付用户的退费请

求。 他们就变着法地搪塞、 阻挠甚至

是刁难退费用户， 这严重侵犯了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而现在， 失信于用户

的 ofo， 又想用 “拉好友帮退费” 的

骚操作来蒙蔽用户， 不可能为其坍塌

的信任加分， 反而让他们的信任与形

象越描越黑。

———黄齐超

事由：

不少网民发现， 手机扫一扫就能

轻松开通各种会员包月、 包年服务套

餐， 但稍不注意就可能掉进商家设好

的“坑”。 记者调查发现， 部分 APP

“自动续费” 套路深， 引导消费者入

“坑”， 并给退订续费服务设置诸多障

碍， 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 （11 月

19日新华社）

百家讲：

电子商务法规定， 经营者搭售商

品或者服务， 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

费者注意 。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规

定， 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

款的， 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

意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

比如， 电子商务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都要求的 “显著方式”， 一般包括

使用粗体字、 黑体字、 彩色字体等。

然而， 一些手机应用的经营者，

选择用格式条款进行说明， 恰恰是采

取了 “最不显著” 的提醒方式， 使消

费者落入了陷阱。 比如， 有的订购会

员的系统界面上， 有很小的一行字：

“到期后自动续费， 可随时取消”， 并

且已被默认勾选。 用户不仔细看， 根

本不会注意到那行字； 等到发现时，

已经 “被默认勾选” 了。 可见， 无论

是自动续费， 还是默认勾选， 均已涉

嫌违法， 违反了市场交易最基本、 最

重要的诚信原则， 侵犯了消费者的知

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换言之， APP 自动续费 ， 实为

主动侵权， 必须进行抵制和查处。 特

别是， 除了消费者自我维权外， 对于

涉及侵害众多消费者权益的经营行

为， 各级消费者协会应考虑直接提起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 维护消费者的基

本权益。

———汪昌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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